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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人力仲介業個人資料保護行政檢查計畫 

壹、依據 

勞動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及「人力仲介業個人

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理辦法」(以下簡稱人力仲介業個資安維辦

法)，訂定本計畫。 

貳、目的 

為督促及協助人力仲介業者對其所保有之個人資料採行適當之安全措

施，規劃針對人力仲介業者進行個人資料保護行政檢查，落實對人力仲介

業者之監督管理，以提升人力仲介業者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能力，防止個人

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參、檢查對象及方式 

人力仲介業者不分規模大小，皆應遵守人力仲介業個資安維辦法相關

規定，惟基於行政檢查人力有限，為發揮監督檢查效能，爰規劃人力仲介

業者全面依「人力仲介業者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措施自評表」（以下簡稱自

評表，如附件）辦理自評，並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下列人力仲介

業者進行實地檢查： 

一、仲介本國人在國內工作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依就業服務法第6條第4項第3款規定，經直轄市、縣（市）政府

所許可設立之仲介本國人在國內工作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約計190

家，針對112年度有實績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進行行政檢查。 

二、辦理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業務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一）於112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期間，辦理就業服務法第46條

第8款至第10款外國人聘僱許可人數達501人以上者（計12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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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112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期間，辦理就業服務法第46條

第1款至第7款外國人聘僱許可人數達101人以上者（計3家）。 

（三）曾受陳情、申訴或檢舉發生個人資料外洩事件者。 

（四）自評表經稽催仍未依限交付或自評結果有多項違失者。 

（五）經勞動部許可設立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112年度僅從事仲介

本國人工作，其資本額達新臺幣1千萬以上，且於112年度仲介

本國人工作達100人以上者。 

肆、檢查組成成員及任務分工 

一、檢查成員 

依個資法第22條第3項規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為執行資料檔案安全維護、業務終止資料處理方法、

國際傳輸限制或其他例行性業務檢查時，得率同資訊、電信或法律

等專業人員共同為之。爰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本計畫之行政

檢查時，參與檢查之人員，除負責人力仲介業個人資料保護業務之

勞動行政人員外，應包含資訊人員及熟悉個資法之法務人員。如有

必要，亦得邀請有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參與提供意見。 

二、中央與地方執行事項 

（一）勞動部 

1.擬定人力仲介業個人資料保護行政檢查計畫。 

2.統計人力仲介業自評及實地檢查之成效。 

3.違法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業務之私立就

業服務機構）停業或廢止許可。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 

1.辦理人力仲介業個人資料保護行政檢查。 

2.彙報人力仲介業者自評表填復及實地檢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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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違法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仲介本國人在國內工作之私立就業服

務機構、辦理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業務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

處罰。 

4.違法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仲介本國人在國內工作之私立就業服

務機構）廢止許可。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本計畫之行政檢查時，建議檢查作業分

工如下： 

（一）電腦、自動化處理設備或系統之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措施：主要

由資訊人員查檢，就資訊安全專業提供意見。 

（二）電腦、自動化處理設備或系統外之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措施：主

要由負責人力仲介業個人資料保護業務之勞動行政人員及法務

人員查檢，就個人資料保護專業提供意見。 

伍、檢查流程 

一、仲介本國人在國內工作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下列順序進行行政檢查： 

（一）依第參點第一款擇定實地檢查對象後，提供自評表予受檢之私

立就業服務機構，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依自評表內容自行檢核

所採行之安全措施是否完善適當，並限期請其填復自評表。 

（二）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填復之自評表及有關資料進行書面審核，

並依序進行實地檢查。 

（三）進行行政檢查後，對於受檢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是否符合個資法

相關規定有疑義者，得召開專家學者諮詢會議研議，以利綜合

判斷。 

二、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業務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一）由勞動部函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依自評表內容自行檢核所採行

之安全措施是否完善適當，並限期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以網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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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填報自評表。 

（二）由勞動部提供第參點第二款第（一）目、第（二）目及第

（五）目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名單予直轄市、縣（市）政府；

直轄市、縣（市）政府將第參點第二款第（三）目及第（四）

目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名單函報勞動部。 

（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填復之自評表及

有關資料進行書面審核，並依第參點第二款所定順序依序進行

實地檢查。 

（四）進行行政檢查後，對於受檢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是否符合個資法

相關規定有疑義者，得召開專家學者諮詢會議研議，以利綜合

判斷。 

陸、檢查業者所應遵循之安全維護義務事項 

一、依人力仲介業個資安維辦法規定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 

二、配置管理之人員及相當資源。 

三、界定個人資料之範圍。 

四、個人資料之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 

五、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 

六、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內部管理程序。 

七、資料安全管理及人員管理。 

八、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 

九、設備安全管理。 

十、技術管理措施。 

十一、資料安全稽核機制。 

十二、使用紀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 

十三、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 

柒、檢查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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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於113年10月31日前完成人力仲介業個人資料

保護行政檢查作業，並於113年11月30日前檢送檢查成果報告予勞動部。 

捌、檢查後預擬處理方法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檢查發現人力仲介業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依個資法第48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裁處罰鍰，令其限期改正，並將

改正情形函報直轄市、縣（市）政府；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一）未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

滅失或洩漏。 

（二）未依人力仲介業個資安維辦法規定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計畫。 

二、人力仲介業者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查明確有違反個資法之行為

者，主管機關應按其違反事實，依個資法第47條至第50條規定令其

限期改正或處罰，並得依個資法第25條規定採取必要處分。 

三、主管機關依個資法第47條及第48條規定令人力仲介業者限期改正

者，得視其違反情節，給予最多2個月之改正期限，並於改正期限屆

滿之次日起30日內完成複查作業（得視情形採書面複查）；屆期未

改正者，依各該規定按次處罰。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查明人力仲介業者確有個人資料外洩情事

者，除依規定令其限期改正或處罰外，並應督導其依個資法及人力

仲介業個資安維辦法等規定，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及採取應變措

施，以降低或控制損害。


